
第二十屆「台北扶輪盃」台語演講暨現代詩朗誦比賽 

台語現代詩朗誦比賽 

一、宗旨： 

（一）為發揚本土文化，落實台語文之推展，鼓勵學生積極投入母語學習。 

（二）透過語言表達，提高學生學習本土文化之興趣，瞭解台語之美。 

（三）透過競賽學習的過程，體會台語優美文化，並落實於生活中，以達到弘揚台語文化、

延續傳承之效益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    主辦單位：台北城東、大安、遠東、木蘭、永安、亞東、怡東、旭東網路、中城網路扶輪社 

    協辦單位：台北市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台北城東扶輪少年服務團 

三、比賽日期及地點： 

（一）日期：2019 年 3 月 16 日（星期六）12:10-12:30 完成報到；13:00 開始比賽 

（二）地點：台北市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

四、比賽組別： 

（一）國小組：公私立國民小學之在校學生皆可組隊報名參加。 

（二）國中組：公私立國民中學之在校學生皆可組隊報名參加。 

（三）青年組：公私立高中(職)、大專院校之在校學生皆可組隊報名參加。 

五、比賽方式： 

   （一）朗誦主題： 

1.詩稿以台語現代詩為限，自行創作或選用他人作品，惟選用的作品應於報名表內註明

出處，並請忠於原著精神。

2.作品力求主題正確，具教育意義。

3.內容以一首詩為原則，不能多首組合。

4.不得以流行歌曲當作朗誦主題。

   （二）朗誦時間： 

1.二至四分鐘。

2.朗誦計時（由第 1人踏上台階起至最後 1人離開舞台止），在 1分 30 秒至 4分 30 秒

之間不扣分，每不足或逾時 30 秒者扣總分 2分，依此類推。

   （三）配樂（舞）： 

1.朗誦進行時，為強化其效果，得視朗誦內容酌備道具及配樂（舞），樂（舞）須以學

生演出為限（不得超過規定人數）。

2.禁止使用碎花、金紙及類似道具，以維護整潔。

六、評分標準： 

（一）內    容：２０％ 

（二）咬字聲調：３０％ 

（三）台風儀態：２０％ 

（四）創    意：２０％ 

（五）團隊精神：１０％ 

（六）時間控制：（此一部分扣分，由成績統計人員扣分）。 



 七、參賽辦法： 

（一）報名方式：至台北城東扶輪社網站（http://www.rotary-me.org.tw）下載本報名表。

請用電腦打字或黑色粗筆書寫，以辨識別。 

1.推薦報名：由學校推選優秀學生參賽。

2.自由報名：對朗誦台語現代詩有興趣的學生，歡迎自由組隊報名參加。

3.參賽人數：分為國小組、國中組及青年組，每隊 5～20 人。（演出人員須全部由學生擔

任） 

4.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止。

5.報名方式：請掛號郵寄、傳真或 e-mail 至台北城東扶輪社。

地址：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21 巷 13 號 2 樓 

傳真：(02)2516-7716（請務必電話：(02)2516-7715 確認） 

e-mail：rotary.me@msa.hinet.net（請務必電話：(02)2516-7715 確認） 

（二）參賽規則： 

1.因比賽場地的座位有限，主辦單位將依報名先後，決定參賽隊數。經主辦單位通知之

各參賽隊伍，須於 2019 年 2 月 20 日前，繳交詩題、詩稿、配樂 CD(現場演奏亦可)

以及確定之參賽學生姓名，始正式完成報名手續。詩稿不可現場臨時更換。

2.出賽號次則於比賽當日由參賽隊指派 1名選手親自抽籤決定。

3.不得穿著校服，不得攜帶手稿上台。

 八、獎勵： 

（一）參賽隊伍每隊給予新台幣壹千元之車馬補助費。 

（二）參賽隊數少於 12 隊（含）時，取第一、二、三名，各頒給獎狀乙面以及獎金新台幣

八千元、六千元、五千元整，優勝三名，頒給獎金新台幣一千元整及獎狀。惟參賽隊

伍少於 2隊（含）時視為表演賽，各頒獎金新台幣三千元整。 

（三）參賽隊數多於 13 隊（含）時，取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名，各頒給獎狀乙面以及獎

金新台幣八千元、六千元、五千元、四千元、三千元整，優勝三名，頒給獎金新台幣

一千元整及獎狀。 

（四）每一參賽人員的指導老師頒給感謝狀乙份，以資鼓勵。 

（五）本次活動內容將於網路媒體 Yahoo Blog 完整影音呈現。 

（網址：www.youtube.com/user/jimmyrotaryshares/videos） 

（六）2019 年 3 月 16 日（星期六）比賽結束後，於活動會場舉行頒獎典禮。 

 十、注意事項 

（一）參賽隊伍所選用的詩作，請自行取得原著作者之同意，主辦單位不負侵犯智慧財產

權之責。 

（二）所有決賽者之語音、文字，主辦單位將保有使用權，並有權製作成影音、文字宣傳

品，以做為推廣教育之用。 

（三）本活動實施辦法經提請指導參酌指正，並經主辦單位審定通過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

宜，得隨時公佈修正之。 




